珠府办函〔2022〕184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国家
自然资源督察珠海市协调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对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协调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快督察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家自然资源督察珠海市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负责国家督察组在珠期间联络和服务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以及统筹协调；负责完成国家督察组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负责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统筹推进和督促落实。
二、组成人员

组  长：胡新天  副市长

副组长：蒋道平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陆  尧  香洲区委常委

钟建科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劲勇  斗门区副区长

王  琢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  涛  鹤洲新区筹备组副组长

郑罗天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扶  志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李  凯  市司法局副局长

何  瑾  市财政局副局长

田金林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王  玲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刘苑平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陈少幸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梁杰明  市水务局总工程师

熊  翔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蒋  毅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三、工作机制

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刻制印章。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日常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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